
广州市“菁英计划”留学项目

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协议书
“菁英”计划留学学号

甲方：华南理工大学研究生院

乙方：研究生 （学号 ）

乙方担保人： （身份证号 ）

丙方：研究生导师 及所在学院 学院

甲方同意乙方接受广州市“菁英计划”留学项目资助出国联合培养。为了保证正常的教

学秩序，严肃校纪校规，根据广州市“菁英计划”留学项目的要求和华南理工大学相关文件

规定，就甲方派遣乙方出国留学事宜四方签订如下协议：

第一条：甲方同意乙方赴 国（地区） 大学以

华南理工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的身份留学，留学期限为 个月（自 20 年___月至

20 年 月——从出境之日起计算）。

第二条：丙方为乙方公派留学的国内指导老师，指导乙方制订具体的留学计划。乙方留

学的研究项目（课题/领域）是：

第三条：乙方留学期间的旅费、生活费、医疗保险费及其他费用遵照乙方与广州市“菁

英计划”留学项目领导小组办公室签订的《广州市“菁英计划”留学项目资助协议书》执行。

第四条：乙方在出国之前应按甲方的规定办理好休学手续，并同时办理好档案、户口以

及党组织关系等手续，留学期间遵守《华南理工大学研究生管理规定》、华南理工大学研究生

手册以及广州市“菁英计划”留学项目的有关规定。

第五条：乙方在华南理工大学学习，原定 20___ _年____ 月毕业，因“菁英计划”出

国留学，留学期满回国后需延期___年至 20 年 月毕业、答辩，若要申请提前回

国答辩，则需先申请终止“菁英计划”留学身份。

第六条：乙方抵达留学目的地后，十日内向有关部门报到。乙方在国外期间，保证遵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党纪国法和对留学人员的规定，遵守留学所在国的法律。乙方在境外应注

意自身的生命与财产安全，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乙方的人身与财产安全责任由乙方自负。

第七条：乙方抵达留学所在地后，若联系方式变更，应及时将新的电子邮件地址和联系

电话等联系方式通过电话（020-87114922）或 Email(jennyshi_012@163.com)告知甲方，以

便保持日常联络。

第八条：乙方保证按本协议书第一、二条的规定，努力完成学业，并按期回国。留学期

间应保持与甲方和丙方的联系，每 2 个月向丙方报告一次学习和生活情况。

第九条：乙方无论何种情况需要中止或延长留学期限、改变留学国别、改变留学院校和



导师等留学信息，均应按广州市“菁英计划”留学项目的规定办理。未经甲方和国家相关主

管部门批准，不得变更留学信息，同时乙方承诺留学期间不变更留学身份。

第十条：乙方在公派留学联合培养期间发表论文时，应明确注明双重身份，即国外大学

或研究机构访问研究生、华南理工大学在读研究生，并标注感谢广州市“菁英计划”留学项

目资助等字样。

第十一条：乙方留学期满应按时回国，并在留学期满后一个月内向甲方报到，按甲方相

关规定办理有关手续。同时乙方应向甲方提交《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市“菁英计划”留学项目

留学人员回国报告表》和《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市“菁英计划”留学项目留学人员在外期间学

术成果统计》。逾期未回国及回国未办理手续者，甲方将按有关规定对其作退学处理，并对其

档案、户口、党组织关系等做相应处理，档案由学校管理部门转回生源所在地，户口由公安

机关作迁出处理，党组织关系按有关规定处理。如因法律规定的原因延期，应及时知会甲方，

否则甲方将于逾期一个月后按国家规定处理档案、户籍、党组织关系等。

第十二条：乙方留学回国后自主就业，甲方不负责安排乙方工作。

第十三条：甲方在认为必要时，有权决定将本协议书的副本经由有关部门提交乙方留学

所在国（地区）的有关部门或个人。

第十四条：甲方违反本协议书时，乙方有权向甲方的上级部门提出申诉，要求甲方的上

级主管部门责成甲方执行本协议书。

第十五条：甲方同意由 为乙方出国留学的国内担保人，担保乙方执行本

协议书。 须与乙方保持经常联系，如乙方违约， 有责任和义务协助

甲方追究乙方执行本协议书。

第十六条：本协议书自各方签字后生效。必要时，经甲方、乙方、丙方、乙方国内担保

人四方协商一致后，可对本协议书进行修改或补充。

第十七条：如果本协议履行中产生纠纷，双方约定由协议签定地人民法院管辖。

本协议书正本一式四份，甲方、乙方、丙方和乙方国内担保人各持一份。

甲方（负责人签字）： 乙方（签字、按印）：

签署地点：广州市天河区 签署地点：广州市天河区

甲方公章：

20 年 月 日 20 年 月 日

丙方（签字、按印）： 乙方担保人（签字、按印）：

签署地点：广州市天河区 签署地点：广州市天河区

所在学院公章：

20 年 月 日 20 年 月 日


